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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本科新生助学金实施办法 

为了帮助考入我校的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读我校，经校

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特设立上海电力大学本科新生助学金。

根据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定条件 

1.当年被我校录取并取得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新生； 

2.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合格； 

3.无违规违纪记录； 

4.新生所在家庭在该生入读我校的前两年内属于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 

二、助学金额 

第一类：新生所在家庭在该生本科入读我校当年仍属于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补助金额为 16000元； 

第二类：新生所在家庭原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但在

该生本科入读我校的前一年脱贫，补助金额为 12000 元； 

第三类：新生所在家庭原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但在

该生本科入读我校的前两年脱贫，补助金额为 8000 元。 

三、发放办法 

1．由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上海电力大学

新生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 1），并附上有关证明的原件或



复印件，经所在学院审核后统一报学生处大学生资助中心。 

2．学生处大学生资助中心负责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确认，报校本科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批并公示。 

3．获本助学金新生如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一经

核实，学校将收回补助奖金并对该生进行通报批评。 

4. 新生助学金分四年发放。其中，第二学年起，若学

生在上一学年出现违纪行为等情况，则取消当年的新生助学

金发放。若学生在当年发放前已办理休学手续，则当年的新

生助学金暂停发放。 

五、附则 

1. 本办法经学工例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2.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电力大学 

 2020年 10 月 19 日 

附件 1：上海电力大学新生助学金申请表 

抄送：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经

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外国语学院,数理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                          2020年 10月 19日印发 

 

 



上海电力大学新生助学金申请表 

 

本

人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  族  
政治

面貌 
 入学时间  

学  号  所在年级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学院                  专业              班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家庭人口总数  

人均月收入  

建档立卡年度  

申请理由（需附建档立卡证明卡片，以及具有当地民政部门盖章的注有脱贫时间或者“目

前未脱贫”字样的证明材料。）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核实学生实际情况： 

第一类：新生所在家庭在该生本科入读我校当年仍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第二类：新生所在家庭原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但在该生本科入读我校的前一年

脱贫；  
第三类：新生所在家庭原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但在该生本科入读我校的前两年

脱贫。 
经核实属于资助范围第    类。 

                              辅导员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获得新生助学金       元。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